
公司董事、高管胡强高先生及公司高管徐勇先生、向明女士、卜勤练先生、张军先
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高管胡强高先生及公司高管徐勇先生、向明女士、卜勤练先生、张军先

生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本次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2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0.0290%。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高管胡强高先生及公司高管徐勇先生、向明女士、卜勤练先生、张军先生分别出具的

《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拟减持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胡强高

徐勇

向明

卜勤练

张军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一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406,200

323,650

229,500

301,600

301,100

1,562,05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511%

0.0408%

0.0289%

0.0380%

0.0379%

0.1967%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本次董事及高管拟减持的股份全部来源于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解除限售的股
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230,000股，即不超过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290%（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
份变动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相关股东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胡强高

徐勇

向明

卜勤练

张军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一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股）

50,000

50,000

40,000

40,000

50,000

230,0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063%

0.0063%

0.0050%

0.0050%

0.0063%

0.0290%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即2024年9月25日-2024
年12月24日），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权激励授予时的承诺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述拟减持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为激励计划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其解除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规定执行。激励对象承诺，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

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2、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管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拟减持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

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

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37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0
日、2024年2月21日、2024年3月2日、2024年4月1日、2024年5月7日、2024年6月1
日、2024年7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8）、《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2024-038、2024-044）。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进行相应调整，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即2024年7月12日）起，公司回购股

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12.3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27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 3,062,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88%，最高成交价为 8.80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7.0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007,260.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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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广田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

*ST广田

董事会秘书

郭文宁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
2188号建工数智大厦（广田大厦）

0755-25886666-1187

zq@szg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伍雨然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红岭北路
2188号建工数智大厦（广田大厦）

0755-25886666-1187

zq@szgt.com

00248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66,185,374.78

-119,227,126.34

-118,064,076.23

-199,170,510.77

-0.03

-0.03

-16.64%

本报告期末

2,251,947,371.70

656,712,730.28

上年同期

521,820,024.82

-589,621,295.95

-645,381,518.31

-15,530,487.77

-0.16

-0.16

上年度末

2,399,292,403.41

775,939,856.6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68.15%

79.78%

81.71%

-1,182.45%

81.25%

81.2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14%

-15.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 圳 市 特 区
建 工 集 团 有
限公司

广 田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企
业 财 产 处 置
专用账户

叶远西

深 圳 前 海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前
海 基 础 价 值
投 资 私 募 股
权基金

深 圳 市 高 新
投 集 团 有 限
公司

中 原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中
原 信 托 － 乐
享（1）号信托

沈 阳 盛 利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合
伙）

交 银 金 融 资
产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中 国 中 信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23,044

持股比例

22.00%

15.29%

14.03%

5.12%

4.59%

4.43%

3.27%

2.90%

1.22%

0.80%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叶远西先生控制，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关系。

无

持股数量

825,211,720

573,694,098

526,158,146

192,000,000

172,000,000

166,000,000

122,698,537

108,753,364

45,670,821

30,00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573,691,524

573,694,098

0

192,000,000

192,000,00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

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6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公司符合撤销股票交易

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条件，公司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18日开市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广田”变更为“广田集团”。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琦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59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

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战略管理、投资

决策与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健全相关决策程序，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

同意授权董事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统筹履行预算管理相关职责，并对现行的《董事会

创新与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

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

决策机制，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公司董事会同意制定《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

《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60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

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锦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出席

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华侨城A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侯瑞芳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0755-26909069

000069IR@chinaoc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 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0755-26909069

000069IR@chinaoct.com

00006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3,011,110,546.90

-1,056,175,272.34

-1,180,297,551.70

-2,832,427,806.48

-0.1410

-0.1410

-1.95%

本报告期末

353,121,493,902.23

60,809,462,040.45

上年同期

19,438,473,346.50

-1,306,000,772.73

-1,390,500,421.22

90,855,545.17

-0.1625

-0.1625

-1.92%

上年度末

371,029,272,061.97

61,952,976,675.5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8.38%

19.13%

15.12%

-3,217.51%

13.23%

13.23%

下降0.03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83%

-1.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陈隆智

许芝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13,682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48.00%

7.08%

3.05%

1.25%

0.98%

0.61%

0.52%

0.42%

0.36%

0.31%

持股数量

3,858,085,442

569,366,124

245,302,846

100,703,581

78,743,684

48,778,600

42,140,000

34,091,894

28,886,000

24,977,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138,152,352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

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

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1侨城02

21侨城04

21侨城06

债券代码

149343

149354

149439

发行日

2021年1月08日

2021年1月15日

2021年4月2日

到期日

2028年1月11日

2028年1月18日

2028年4月7日

债 券 余 额（万
元）

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利率

3.89%

3.89%

3.95%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4侨城01 133811 2024年3月28日 2027年3月28日 120,000.00 3.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76.09%

本报告期

1.06

上年末

76.81%

上年同期

1.28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

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4-51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

关山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关山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

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欢乐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

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204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管理。公司董事会对关山先生在任职董事会秘书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侯瑞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侯瑞芳女士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2、联系电话：0755-26909069
3、传真号码：0755-26600936
4、联系邮箱：000069IR@chinaoct.com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侯瑞芳，女，1981年6月生，河南南阳人，200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7月

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

任、集团办公室总监助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高级经理，华侨城集团

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副总经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董事会办

公室总经理、数字化发展部总经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发展部总监。现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侯瑞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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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和文

件于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以书面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与会人员。会议于2024年

8月28日（星期三）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5人，实到5人。会议由张

振高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请侯瑞芳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

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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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为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格力金投”）收购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股份”）

控制权之财务顾问，并委派王观勤女士、高俊琴女士担任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主

办人。

近日，公司收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关于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

鉴于原财务顾问主办人王观勤女士、高俊琴女士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次权益变动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世纪证券现委派赵宇先生、何泽先生接替王观勤女士、高俊琴女士

担任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财务顾问主办人职责。

本次变更后，格力金投收购科恒股份控制权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赵宇先生、

何泽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8月30日
附件：

赵宇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管理学硕士，作为项目主要成员曾先后主持

或参与了万达商业、哈药股份、人民同泰、易成新能、科思科技、哈药集团、莱尔科技、

华尔科技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

行从业经验，执业记录良好。

何泽先生，法律硕士，律师，曾先后主持或参与通富微电、公牛集团、我乐家居、康

盛股份、开心汽车、力石科技、华尔科技等多家企业改制、IPO、再融资、并购重组、挂牌

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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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的通知，国城集团与北京钜豪投资有

限公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飞马基金”）于近日签署了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钜豪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之解除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2年4月18日，国城集团和飞马基金签署了《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钜

豪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钜豪飞马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书》，国城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飞马基金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65,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81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协议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城集团与飞马基金尚未办理完成相关股份转让手续，经双

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确认合同于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终止；

2、双方均无需承担合同项下的任何违约责任，且均确认双方无任何纠纷；

3、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三、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

响上市公司目前的日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及相关承诺、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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